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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繽FUN融和社區活動  

 
 
目的  
 
  本文件就 "繽FUN融和社區活動 "計劃提供背景資料，並

綜述立法會議員就此事提出的關注事項及意見。  
 
 
背景 

 
2.  為對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香港經濟帶來的嚴重衝

擊，財政司司長在 2009年 5月 29日宣布推出一系列紓援措施，包

括建議一筆過撥款 1億 8,000萬元 (下稱 "該筆撥款 ")予 18區，用於

提供更多社區及本地旅遊消閒活動，藉以推動社區建設，加強

社會融和，拓展文化體育活動，促進消費和帶動內需，並為本

地旅遊界創造商機。有關該筆撥款的建議在 2009年 11月 13日由

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進行討論，並於 2010年 1月
22日獲得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  
 
3.  獲批的 1億 8,000萬元撥款按以下方式分配  ⎯⎯  

 
(a) 1億 800萬元 (該筆撥款的 60%)會由 18區區議會平均

攤分，由各區議會使用撥款資助地區團體舉辦社區

活動，以推廣地區文化藝術、體育和地區旅遊，以

及社區關愛共融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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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500萬元 (該筆撥款的 25%)會撥予民政事務總署及

有關政府部門作中央統籌，以便在諮詢有關區議會

後，協調推行與 "普及體育 "、 "社區藝術 "、 "文化生

態同遊樂 "和 "關愛共融 "等主題有關的項目，藉以宣

揚體育精神，推廣藝術欣賞和帶動歡樂氣氛。個別

區議會亦可向民政事務總署提交或轉介計劃建議書

以申請額外撥款，舉辦切合這些主題的跨區或跨界

別活動；及  
 
(c) 1,800萬元 (該筆撥款的 10%)將用於聘請合約員工，

協助區議會和民政事務總署推行上述項目和活動。

其餘 900萬元 (該筆撥款的 5%)會用作宣傳推廣及應

急費用。  
 
4.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將會就區議會動用 1億800萬元撥

款資助社區活動方面擬備指引。指引將以現行的《運用區議會

撥款守則》為藍本，再加以適當修訂。當局亦會建議區議會在

推行該等活動時遵循 "延續性 "、 "專業性 "及 "包容性 "這 3項原

則。 1 
 
5.  此外，民政事務局局長會委任一個評審小組，成員包括

在相關範疇 (例如體育、文化藝術和旅遊 )具備專業知識的非官方

人士。評審小組會就撥予民政事務總署運用的 4,500萬元撥款的

整體分配，向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提供意見，並負責審定擬議的

撥款審核準則，決定給予政府部門和由區議會提交或轉介的主

題活動的整體撥款分配，以及監察核准項目／活動的進度。  
 
6.  由該筆撥款資助的社區活動統稱為繽 FUN融和社區活

動。該等活動由民政事務總署在 2010年 6月 20日至 2011年 3月 27
日舉行，並獲各區區議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漁農自然護理

署給予支持，期間舉行逾 700項繽FUN融和社區活動，宣揚 "活出

動力 "、 "活出創意 "、 "活出融和 "及 "活出逍遙 "4個元素。  
 
7.  據政府當局所述，民政事務總署會在 2010-2011財政年

度終結時，向事務委員會提交一份摘要，綜述由該筆撥款所資

助進行的社區活動。  
                                                 
1 "延續性 "是指就計劃的性質而言，計劃如能夠播下種子以助日後舉辦更多性質

相類活動，可獲優先考慮。 "專業性 "是指就主辦機構而言，地區團體如具有舉

辦主題社區活動所需的經驗、能力、資源及知識，可獲優先考慮。 "包容性 "是
指就參加者而言，對象為弱勢社群的社區活動，可獲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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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8.  事務委員會於 2009年 11月，而財委會則於 2009年 12月和

2010年 1月，先後對該筆撥款進行審議。委員對該筆撥款提出的

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目的  
 
9.  部分委員認為，該筆撥款擬達致多個目的，包括在地區

層面提高親政府派別的受歡迎程度。他們又關注到由該筆撥款

資助的社區活動過於籠統、欠缺焦點，當局心目中亦沒有明確

的對象組。此外，不少由該筆撥款資助的社區活動，可能會

與現時由政府部門、區議會及其他公帑資助團體舉辦／資助的

社區活動有所重疊。委員認為，由於區議會已獲撥款舉辦社區

活動，該筆撥款應該用來資助更有價值的活動，例如在地區創

造就業機會。政府當局亦應透過向他們提供額外撥款，利用現

有編制／機制，強化與上文第 3(b)段所述的主題有關的項目。  
 
10.  據政府當局所述，該筆撥款的目的是要為多元化社區活

動提供資助，推廣體育、文化藝術和文化／生態旅遊，以及宣

揚關愛共融，而受惠者都會是一般市民。該筆一次過的撥款旨

在透過社區活動創造短期職位和刺激本地經濟，並能夠播下種

子以助日後舉辦更多性質類似的多元化活動。  
 
範圍  
 
11.  部分委員認為應為兒童及年青人舉辦小組活動及家庭

活動，以促進其身心健康及推廣家庭價值觀，並應支援中小型

藝團在公眾休憩地方、社區中心及學校進行藝術表演，令該等

藝團與當地社區建立長遠的關係。委員提出若干建議供政府當

局考慮，當中包括：優先進行有助推動經濟及創造職位的社區

活動；為區議會建議更多主題活動，令該筆撥款獲得最佳運用；

以及鼓勵文化藝術界的志願機構及非政府組織跨區參與籌辦相

關項目。  
 
12.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就該筆撥款的使用諮詢各區議

會，以確保所舉辦的地區活動會符合該筆撥款的目標及當地社

區的需要。推廣家庭價值及社區凝聚力是該筆撥款的目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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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局會按該方針舉辦地區活動，並會鼓勵中小型藝團在各

區舉辦文化藝術工作坊。  
 
13.  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一直以來在地區層面推廣藝術及

文化活動的力度不足。委員要求，倘若以該筆撥款推出的活動

對在地方社區推廣藝術及文化發展證實能產生作用，政府當局

便應定期為這類活動提供撥款。政府當局表示，雖然該筆撥款

屬一次過性質，但當局樂意收集社區對日後有關文化藝術活動

的撥款建議的意見。  
 
成效  
 
14.  委員對由該筆撥款所資助的社區活動將會直接或間接

創造的職位數目，以及該等活動能否促進個人消費及帶動內需

提出關注。據政府當局估計，該等社區活動將能為多個界別創

造約 3 000個就業機會。透過區議會推行該等活動，將會對本地

經濟有正面的影響，尤其是在推動運輸、餐飲及零售業務等消

費方面。部分社區活動，例如文化／生態旅行團亦會鼓勵跨區

互動，而培訓本地導遊將有助延續該等活動對本地旅遊的長遠

影響。  
 
15.  鑒於當局已預留 1,800萬元聘請合約員工，以便協助區

議會及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社區活動，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

料，說明該等合約職位的工作性質及當局會否優先聘請學生、

應屆畢業生及 "80後 "年青人出任這些職位。政府當局表示，當局

會聘請合約員工向由政府部門中央統籌的社區活動提供支援，

以及向由該筆撥款給予區議會的部份資助的社區活動提供協

助。有關職位將會為年青人創造就業機會。  
 
16.  有意見認為，部分區議會可能會把撥款用於舉行大型開

幕和閉幕典禮及聘請專業演出者／流行歌手進行綜藝表演，這

對達到該筆撥款的目的或為當地社區謀取最佳利益沒有幫助。

區議會應鼓勵地區組織演出，而不是委託商業活動主辦單位以

高成本舉辦活動。後者的安排亦可能容易造成貪污，因為流行

歌手／專業演出者的收費結構有欠透明。區議會使用該筆撥款

應受到審計署監察，而政府當局應承諾不撥款予大型開幕和閉

幕典禮，尤其是與製作公司合辦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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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府當局認為，開幕及閉幕典禮等項目可達致在愉快氣

氛下推動社區參與的重要目的，而這些典禮只是該筆撥款資助

的社區活動的一部分。政府當局會向區議會及活動主辦機構宣

傳成功舉辦的社區參與活動，以供它們參考。根據既定做法，

公眾將可在區議會秘書處查核由該筆撥款資助的區議會活動的

開支分項資料。  
 
18.  部分委員亦認為，當局應訂立更嚴格的指引，規定為社

區活動製作紀念品時須採用較廉宜和環保的物料。為提高撥予

區議會的 1億 800萬元的成效，編配有關撥款時應以每區的人口

數目為基礎，而不是平均分配給 18區區議會。  
 
19.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對使用為社區活動而設的

該筆撥款作出審慎管制。除把 1億 800萬元平均分配給 18個區議

會外，由撥予民政事務總署運用的 4,500萬元撥款所資助的中央

統籌社區活動中會包括跨區活動，這可讓人口較多地區的居民

受惠。  
 
可持續性  
 
20.  委員感關注的另一問題，是在該等社區活動完結後，同

類活動將不再繼續獲得政府資助。他們認為社區建設需要持續

進行，但該筆撥款屬一次過性質，可能無法達致社區建設的目

的。他們關注到若該筆撥款所資助的項目證實取得成功，政府

當局會否向區議會提供更多撥款以資助社區活動。委員認為由

於草根階層可能無法受惠於經濟復蘇，當局繼續資助多元化的

社區活動，將可持續在地區層面創造職位。  
 
21.  據政府當局所述，該筆撥款是要鼓勵在地區層面舉辦出

色的社區活動，而這些活動日後會成為指標，讓區議會效法。

若區議會發現一些由該筆撥款所資助的活動很成功，他們可決

定透過每年從政府取得的撥款，繼續資助這些活動。  
 
監察  
 
22.  部分委員擔心，撥給區議會的 1億 800萬元可能會被用作

向親政府黨派及組織提供好處的工具。此外，如某區議會大部

分議員屬於同一個政黨，撥款過程可能會被該等議員所支配，

並會導致偏私情況出現。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管制措施，確

保會根據清晰的甄選準則審慎公平地分配撥款，並作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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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然而，另有意見認為委員應信任區議會處事剛正不阿，

不應就使用該筆撥款方面對區議會的運作諸多管制。  
 
23.  政府當局表示，地區組織申請該筆撥款項下由區議會運

用的部分時，區議會會考慮有關組織的背景及往績，確保它們

具備擬予舉辦的社區活動所需的專業知識、能力、經驗及資源。

政府當局擬備的指引會就管理及管制區議會運用該筆撥款方面

提供框架。監察機制會分 4個層面，即撥款指引訂明的要求，包

括向區議會秘書處提交活動報告、區議會議員巡視有關活動、

公眾審核，以及在有需要時向廉政公署舉報。  
 
24.  委員詢問，地區組織向區議會申請該筆撥款時，區議會

會否就失敗的申請說明原因，以及會否有機制處理就區議會的

決定所提出的上訴。政府當局表示，區議會會就失敗的申請說

明原因，而投訴則可向相關的區議會及民政事務總署提出。  
 
 
相關文件 

 
25.  各份相關文件連同其在立法會網站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9日  



附錄 

 
 

繽FUN融和社區活動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09年 5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1月 13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09年 12月 4日  
(項目 2)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0年 1月 22日  
(項目 2)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第一部分 ) 
會議紀要 (第二部分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6月 9日  

 


